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梅环丰责〔2026〕03号

丰顺县和辉生物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汉辉（已故，未办理变更登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4230537424389
地址：丰顺县丰良镇兵营村甲溪向湖坑
2026年4月9日，我局执法人员联合县农业农村局、丰良镇政府、丰良镇派出所相关工作人员到位于丰良镇兵营村甲溪向湖坑的丰顺县和辉生物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现场负责人蔡夏生全程陪同。该公司现场未生产，现场铁皮棚外的东边露天场地堆积有较多浆糊状畜禽粪污，粪污边水沟存留有污水，现场有明显外排的情况，下游约200米（中间无其他污染源）处水沟水质较为浑浊，水沟最终流入丰良河上游支流甲溪。存在向水体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6年4月9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一份和现场照片证据八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2、2026年4月9日、2026年4月10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调查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明被询问人基本信息、你公司的基本信息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3、《营业执照》、现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证明你公司的主体资格、被询问人的身份信息。
4、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2份，证明执法人员身份合法。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禁止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和其他废弃物”的规定。
[bookmark: _GoBack]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以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四）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或者在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行为之一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九项行为之一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的规定。
现责令你公司立即封堵外排污水，并对露天堆放及流至下游的粪污进行清理，避免继续污染环境；同时加强日常管理，禁止向水体排放畜禽粪污等废弃物。                                                
我局将在你公司收到送达本决定书之日内的三十日内对你公司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公司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梅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兴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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